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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

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芒开组办〔2018〕52号）要求，现将截至2018年11月23日止的财政扶贫资金及沪滇帮扶资金使用情况进行通报（详见附件）。

为按时限完成资金支出进度，请各项目责任单位认真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于2018年12月20日以前完成项目资金92%以上的报账工作。各相关单位在确保资金支出进度的同时，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责任明确到人，杜绝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确保财政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附件：1.芒市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使用情况汇总表

2.芒市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使用情况明细表

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8年11月26日

───────────────────────────────────────────────────────────────────────────────────

 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26日印发

────────────────────────────────────────────────────

- 2 -

